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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本报讯 昨天，在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
议上，《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 （草案） 》（以下简称草
案） 提交审议。

草案明确，我省工伤保险覆盖范围从企业、事业单
位进一步扩大到国家机关，覆盖所有职业人员。也就是
说，我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参加工伤

保险，用人单位工作人员、职工、雇工都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

为了工伤保险尽快生效，工伤职工尽早获得保险保
障，草案还规定，参保职工符合条件的，自社保经办机
构收到参保职工名册或者参保职工增减表次日起即生效。

针对目前工伤认定标准不一、有些用人单位不及时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情况，草案提到，工伤职工或其近
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用人单位的法定申请时限内提出
申请；在受理环节，规定人力社保行政部门根据不同情
形，对工伤认定申请当场或在 5 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在

调查环节，规定了劳动关系、事故伤害调查核实的职责
和程序。

对工伤的认定，有“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
因”这“三工”要素，但实践中分歧明显，自由裁量也
较大。对此，草案作了统一规范，明确三种情况可视为

“工作原因”，这三种情况分别为：在不断工作过程中进
行必要的生理活动的、因用人单位管理不善或设施设备
不完备直接引发事故遭受伤害的、从事用人单位统一组
织和安排的活动 （包括经工会备案的疗休养）。但是，与
履行工作职责无关的餐饮、休闲娱乐等活动除外。

本报记者 许梅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一路飞奔，社会信用记
录开始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往后，对于拥有不良信息的
人，尤其是信用卡恶意透支、严重交通违法、拒不执行法院
判决的“老赖”，将寸步难行。

5月23日，国家发改委财金司也开始就信用红黑名单征
求意见。在我省，社会信用体系该怎么建、包括哪些内容、
信息如何规范采集和使用、要不要建立严重失信“黑名单”
等问题成了焦点。昨天，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四十一
次会议，《浙江省社会信用条例 （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首次提交审议。在这份草案中，这些问题有了基本眉目。

公共信用信息实行“目录管理”

血型疾病等信息禁止归集
省发改委主任李学忠介绍，我省在社会信用信息征集、

信用平台建设和信用成果应用等方面，已然走在全国前列。
随着这几年信用建设的深化提升和扩面，综合性信用立法滞
后的瓶颈亟待打破。为此，社会信用条例的立法被列入我省
2017年立法计划一类项目。

社会信用信息涵盖面极广，哪些该列入社会信用信息的范
围建设管理，又怎样进行合理分类归集、采集，这是一个庞大
的工程。而且，信用的采集也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李学忠介
绍，草案明确适用条例的不是如手机号码、医疗信息等所有的
信息，而是与守法、履约状况相关联的客观记录。这些记录，

按性质可分为基础信息、荣誉信息和失信信息，从其归集的途
径又可分为公共信用信息和市场信用信息。其中对公共信用信
息，为了防止“应归不归”和“无序归集”，草案规定对这类
信息实行“目录管理”，由省发改委会同省级社会信用共建机
构逐个制定加以明确。而对市场信用信息，则由企业、企业化
管理的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商会）自主记录、发布和使用，
但应按双方约定或向社会公开的有关制度进行。

另外，为了防止在信用信息采集过程中的个人信息泄露
等情况，草案规定，与信用无关的个人信息如宗教信仰、基
因、指纹、血型、疾病、病史信息等，禁止归集。而与个人
信息无直接关联但可能间接相关的个人收入、存款、有价证
券、商业保险、不动产等财产刑信息，未经本人书面同意不
得归集。

公务员、律师等人群是重点归集对象

指定公开系统，查询严格
哪些人会进入公民社会信用档案，也是人们关注的重

点。对此，草案明确以国家规定的重点职业人群为主要归集
对象包括公务员、企业法定代表人 （责任人）、律师、教师、
医师、执业药师、注册消防工程师、评估师、税务师、会计
审计人员、房地产中介人员等重点职业人群。

另外，通过归类收集的海量信息，怎样防止被泄露和利
用？草案规定，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外，公民的公共信
用信息不予公开和共享，其发布也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信
用浙江网和社会信用共建机构的发布系统等发布，要查询非
公开发布或已超过发布期的公共信用信息，必须提供查询人

的有效身份证明并征得被查询对象的书面同意 （法律、法规
规定可以不经同意查询的除外）。当然，公民要查询本人的公
共信用信息还是很方便的，只要凭有效身份证明就可以。

危害食品安全合同欺诈等行为将入“黑名单”

享受财政补助参加招投标等处处受限
严重失信行为“黑名单”，在不少行业领域已在施行，比

如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失信黑名单、银行失信黑名单、法院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等。哪些严重失信行为将被列入“黑名单”？
草案规定，一类为严重损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行
为，如食品药品、生态环境、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消防安
全等领域；另一类为严重破坏市场和社会正常秩序行为，如
贿赂、逃税骗税、恶意逃废债、恶意欠薪、合同欺诈、无证
照经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

对列入失信黑名单的，将处处受限：行政机关将在日常
监管中重点监管，在办理行政许可中将被重点核查，限制享
受财政资金补助、限制参加政府采购、政府投资项目招投
标，限制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特许经营活动，限制参加
行政机关组织的各类表彰奖励活动……

同时，草案也规定，对信用主体认为自身的公共信用信
息存在错误、遗漏或已超过公开发布期限仍在发布，或者被
误列入失信黑名单的，可以提出异议，受理机构经核实后分
别不同情况予以删除、纠正、更正等处理。当有失信行为的
信用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可以申请

“信用修复”。当然，被列入黑名单的严重失信行为不适用信
用修复。

拆解“三无”船
通讯员 涂锋军

自5月1日起，我国黄海、渤海正式进入伏季休渔期，但仍有人“顶风作
案”，5月23日上午，玉环市坎门边防派出所与当地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在
坎门外海海域联合执法时，就查获了5艘非法出海捕捞的船舶。

经查，该5艘船均属“三无”船舶，于23日凌晨出海，船员抱着侥幸心理
在坎门海域进行捕捞作业，没想到刚撒网不久，便被联合执法组逮个正着。
执法人员将违法船舶上的渔网渔具予以查扣，5艘船在坎门应东码头被依
法拆解。

多措提升送达效率

通讯员 张梦瑶

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各类案件的大量增
多，司法文书“送达难”日益凸显。为落实全市
法院解决送达难问题的试点任务，把“送达难”
对案件的制约降到最低，天台法院集中设置了
送达机构的对外窗口，并为送达人员集中配备
了办公场所的物质装备；同时，该院与邮政机构
协调，由邮政快递派驻专人到法院从事快件接
收和传递工作，并在各乡镇街道分设4个送达
小组，以提高送达效率。

专项检查社区矫正

通讯员 季婷婷

本报讯 近日，乐清市司法局开展了社区
矫正执法监督专项检查活动。该局法制科、矫
正科工作人员，邀请市检察院监所科工作人
员、社区矫正工作者协会会长，共同对该市15
个基层司法所的社区矫正执法工作开展专项
检查，现场排查问题并予以纠正。

下一步，该局将通过此次专项检查活动，
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工作，联合市检察院、市
社区矫正工作者协会定期对司法所整改落实
情况进行联合督导检查。

我省拟立法确立严重失信行为“黑名单”制度
公务员、律师等成重点归集对象，失信将处处受限

我省工伤保险范围将覆盖所有职业人员


